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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280500.IB/184649.SH 债券简称：22吉湖集团债01/22吉湖01

债券代码：2280501.IB/184650.SH 债券简称：22吉湖集团债02/22吉湖02

2022 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主承销商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

大厦 16/22/23楼

二零二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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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作为 2022年江西吉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和 2022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11]176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自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申港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申港证券对发行

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

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申港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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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概况

品种一：

债券全称 2022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22吉湖集团债 01
上海证券交易所：22吉湖 01

债券代码
银行间债券市场：2280500.IB
上海证券交易所：184649.SH

发行规模（亿元） 2.50
截至 2024 年末债

券余额（亿元）
2.50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计提

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 年末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

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

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

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

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起息日 2022年 12月 15日
到期日 2027年 12月 15日

增信措施
安徽省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发行时主体 /债项

评级（如有）
AA-/AAA

报告期内跟踪评级

主体/债项评级（如

有）

AA-/AAA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品种二：

债券全称 2022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二）

债券简称
银行间债券市场：22吉湖集团债 02
上海证券交易所：22吉湖 02

债券代码
银行间债券市场：2280501.IB
上海证券交易所：184650.SH

发行规模（亿元） 2.40
截至 2024 年末债

券余额（亿元）
2.40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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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 年末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

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

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

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

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起息日 2022年 12月 15日
到期日 2027年 12月 15日

增信措施
江西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发行时主体 /债项

评级（如有）
AA-/AAA

报告期内跟踪评级

主体/债项评级（如

有）

AA-/AAA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伟

设立日期： 2003年 4月 11日
注册资本： 20,000.00元人民币

住所：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滨江南苑 1号楼二楼（滨江

中大道 5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82274850505XY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建设（含水利），土地开发

与经营，保障房开发与建设；物业服务；建筑材

料、工程机械设备销售；企业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旅游服务（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2024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4年 12月 16日（因遇 2024年 12月 15日为休息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按时完成 2024年度兑息工作。

（二）选择权行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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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发行人尚未行使选择权。

（三）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2024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定期报告信息披露情况

2024年 4月 30日和 2024年 8月 30日，发行人分别披露了《江西吉湖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和《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公司债券中期报告》。

2、重大事项公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名称 相关事项 披露时间

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审计机构发生变更

的公告

审计机构发生由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利安达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年 4月 23日

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总经理由罗来德变更为廖伟 2024年 4月 24日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2022 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募集资

金总额为 4.9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所募集资金 3.01亿元拟用于吉水

县智慧城市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22吉湖 01/22

吉湖集团债 01”债券发行规模 2.50亿元，全部用于吉水县智慧城市建设工程（一

期）项目。“22吉湖 02/22吉湖集团债 02”债券发行规模 2.4亿元，0.51亿元用

于吉水县智慧城市建设工程（一期）项目，1.89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4年 12月末，“22吉湖 01/22吉湖集团债 01”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为 0.37亿元；“22吉湖 02/22吉湖集团债 02”募集资金已使用完

毕。

（五）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度，发行人不涉及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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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主要财务情况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4年度/末的合并财务报

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利安达审字[2025]第 065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用自 2024年经审计的审计报

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

其附注。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末 2023年度/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1,760,759.04 1,763,690.10 -0.17
总负债 1,149,003.84 1,090,333.17 5.38
净资产 611,755.20 673,356.93 -9.15
营业收入 45,719.92 43,184.05 5.87
净利润 7,378.63 7,526.10 -1.96
资产负债率 65.26 61.82 5.56
流动比率 3.14 3.25 -3.33
速动比率 2.46 2.33 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8,864.59 44,597.06 -12.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06,508.42 -141,814.09 24.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5,881.87 99,882.55 -74.09
注：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系吉水县城市开发建设最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从事吉水县范围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砂石采销，主营业务具有很强的区域专营性。

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为 20.32亿元，占当期末总资产

的比例为 11.54%；间接融资方面，多年来发行人与多家商业银行保持着长期良

好的合作关系，间接融资渠道畅通，拥有优良的信用记录。

综上所述，公司的主体信用风险较低，偿债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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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

为 3.14和 2.46，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具备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从长期偿债

指标来看，2024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 65.26%，较 2023年末有所提高。负

债结构中，主要以长期债务为主，短期负债较少，发行人具备一定的长期偿债能

力。

同时考虑到发行人承担了吉水县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和砂石采销业

务，业务区域专营性、业务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很强，整体来看，发行人自身的偿

债能力较强。

（四）债券增信情况

1、增信措施具体内容

本期债券分为品种一和品种二，品种一规模为 2.5亿元，品种二规模为 2.4

亿元，安徽省兴泰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 2022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品种一）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西省信

用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2022 年江西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品种二）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债券的到期偿付

提供了进一步保障。

2、增信措施的变化情况

本期增信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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